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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农地产权是发展农地流转市场的重要前提.但是,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产权对熟人间农地流转

市场化的影响,由此忽视农地流转市场可能面临的转型趋势.本文利用２０１５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拓

展的线性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

不仅会激励非熟人间的流转和提高农地租金,也会激励熟人间的营利性交易,并提高该类交易的农地租金;农地

产权对农地交易对象的影响有超过５０％的部分可由农地租金解释.由此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激励农

地流转市场化.在农地流转规模增长乏力的阶段,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应秉持“总量稳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

路.同时,应正确认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我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可能存在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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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展农地流转市场是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的重要举措[１].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严重的土地细碎化已经成为抑制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障碍之一.已有研究表明,农地经营规模

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改革土地制度、鼓励农村劳动力非农转

移、发展农村信贷市场等措施,来发展和活跃农地流转市场.
在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中,农地产权已被广泛讨论.例如,Ma等研究发现稳定且健全的农地产

权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进而激励农户参与农地流转[２].此外,部分研究也提出,稳定的农地

产权激励了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３][４],进而促进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５].稳定的农地产权还

能够激励农户对农地进行生产性投资,进而提高土地生产率[６].因此,稳定农地产权对于发展农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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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市场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至关重要.
然而,已有研究在分析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时,并没有对熟人间的流转给予足够的重

视[７][８].众所周知,熟人间的农地流转在我国农村具有普遍性[９].一方面,农业部经管司数据显示,
在２００６年,发生在同村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面积占比为６７．３３％,到了２０１６年,这一比例仍高达

５５．１８％.另一方面,熟人间的流转广泛使用口头合约[１０].此外,Wang等的调查发现,在２０００年的

中国,发生在村庄内部的农地流转占总流转量的９６．６５％,到２００８年,这一数据仍高达８５．４７％[１１].
有研究指出,熟人间的农地流转不仅无益于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甚至会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１２].
实际上,熟人间农地流转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并不是根据市场原则进行资源再分配,价格在其中所起

到的作用有限.这与Feng等所提出的,农地流转有助于促进农地要素从低效率农户向高效率农户

转移的逻辑是不一致的[７],且与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目标相悖.
不过,利用全国２９省调查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２０１４年全国同村农户间的农地流转有超过５０％

伴随着较高的农地租金,且超过半数的流转户是出于营利性动机参与农地流转[１３][１４].尽管在这些农

地流转中依然较少签订书面合同,但流转价格的增加本身就说明市场运行状况良好.Kreps认为,价
格是市场作用发挥的关键,具有优化要素配置和收入再分配的作用[１５](P１２３－１４０).２０００年之后,我国农

村劳动力就开始出现大规模非农转移,这不仅有效促进了农地流转,也加大了农村经济的开放程度,
并导致更多的市场因素进入农村要素市场.基于上述发现和基本事实,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中的熟人

交易也许正在发生深刻转型.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农地产权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尽管各类文献都提出农地产权通过

影响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农地流转.但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产权的作用在于赋予产权所有者更多的自

由,使他们能够运用产权以实现最大化利润,并最终减少租金耗散[１６][１７].由此可以推测,稳定的农地

产权可以通过改善排他性从而提高农地经营权的交易价值,进而促使熟人之间的交易更多地向营利

性交易转变.从逻辑上说,稳定的农地产权还会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进而促进非熟人间交易的

发生.而非熟人间农地流转中出现的高租金,则对熟人间交易起到了示范效应,并为其提供了参照

系,进而诱致熟人间交易的转变.Dixit的研究显示,熟人网络内部的个体一旦获得合适的外部机会,
关系型治理的基础就会被削弱,市场型交易和营利性动机都会相继出现[１８](P５９－９６).Hart和 Moore提

出的参照系理论则表明,市场中其他交易构成了本交易的参照系,任何偏离参照系的行为,都会导致

履约的困难[１９].
从现有研究来看,较少涉及中国农地流转中熟人交易的市场化问题.关于农地产权与农地流转

关系的研究,则着重探讨了农地流转的发生与规模,而忽视了市场转型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

农地产权对熟人间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影响,即本文所界定的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同时,探讨农地产权

对农户流转对象的选择是否通过农地租金发挥作用,从而揭示产权影响交易的路径.相关实证研究

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分析线索;第三部分介绍了数

据、变量和计量模型选择;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思考.

二、分析线索

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就是除开一个主体外,其他主体或团体都被排除在外[２０].

Hayek认为,秩序其实本质上就是赋予主体一系列的“自由权项”,即行为主体按照社会行动规则自

由制定计划并实施,而不受其他主体强制性干预的行为空间[１７].无疑,产权是在建构一种社会行动

规则,通过赋予主体一定程度的自由行动空间,使其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或禀赋优势最大化比较收

益.Alchian指出,经济人只干两件事,一是获得使用价值,二是将自己拥有物品的使用价值最大

化[２１](P５２－６８).如果缺乏行动空间,或稳定的生产或交易预期,物品使用价值会因租值耗散而下降,交
易价值则由于使用价值衰减而下降,从而抑制生产和交易的发生.产权通过界定和区分“权利束”,从
而决定行为人的自由空间.这种结构性既可以由人们的实践加以界定,又可以通过政府等权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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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规制.不管规则的来源如何,秩序自由的扩展都被视为产权作用发挥的基本方式.即产权作用

的变化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２２].
但在农地产权的作用发挥方面,边际概念占据主导地位[２３].已有研究一方面认为,农地产权的

作用释放殆尽,是我国农业生产增量下降的关键;另一方面,新一轮确权的微弱作用源于前期充分的

“赋权还能”.换言之,当充分界定产权之后,其作用的边际贡献将消失.上述逻辑是违背产权理论基

本内涵的.目前讨论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诸多研究,均将产权明晰后的交易费用降低、产权公共域

缩小等作为其基本作用路径.按照该逻辑,可以有效解释我国农地流转率的增幅持续下降,却无法解

释为何新一轮农地确权可以激励更多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尤其是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没有理由认为

在中国农地流转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产权对熟人交易和非熟人交易会存在差异化效果.但问题在于,
在流转总量基本维持稳定的阶段,熟人交易出现典型的市场化趋势[３].

农地产权激励熟人间农地流转趋于非人格化和高租金化的理论逻辑在于:首先,我国农地产权主

要包含使用、收益和处分三类权能.其中,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就被逐渐

赋予的.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作物种植类型和粮食征购的管制不断放松,加之农业税的取

消,农地的使用价值得到有效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价值的实现很大一部分由处分权(即交易

权)所决定.缺乏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必然造成产权租值的无谓耗散.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

施,农户被赋予了完全的农地流转权.此时,农地经营权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交易,从而有效释放了其

交易价值,也由此拓宽农户借助农地产权实现最大化利益的行为空间.然而,Dixit的研究表明,对于

处于熟人网络中的主体,赋予其获利的外部机会,那么市场型交易将替代关系型交易,进而催生营利

性动机的普遍出现[１８].这表明,农地流转权的赋予,在促进农地流转的同时,也会激发熟人间交易的

市场化和高租金化.其次,农地产权的完善具有扩大交易范围的作用,即促使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来

的租户,以获得更高的农地租金.同时,由非熟人交易形成的高租金构成熟人交易合约拟定和议价的

参照系.根据 Hart和 Moore的理论,合约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即交易双方都会根据合约

来判断自己的权益是否受损,进而决定采取违约行为还是履约[１９].然而,参照系并不一定取决于合

约本身,也取决于市场中其他主体的拟约情况和交易价格,即农地租金和交易动机具有“同群效

应”① .那么随着农地产权强化带来了农地经营权外部交易的活跃,村庄内部的交易也会根据外部合

约进行相机调整.否则,一方面农户不会选择与村庄内部的其他农户发生农地交易.另一方面,也可

能在交易之后采取违约行为来干扰合约的实施或损害对方的经营绩效.因此,为保证合约的可执行性

和稳定性,熟人间的交易,尤其是出于营利性动机的交易,其租金水平必然更为接近外部交易价格② .
综上所述,农地产权的完善和稳定,通过提高农地的可交易性,增加了其交易价值,诱发熟人网络

中市场交易的出现;外部交易的活跃则为熟人交易提供了参照系,进一步引致熟人间农地流转的市场

化.然而,只有赋予农户更为自由的行为决策空间,农地的交易价值才会显现,外部交易主体才会出

现,局部市场交易对熟人间农地流转的示范作用才会发挥.因此,农地产权的作用不仅在于诱发流转

总量的增加,更在于通过促成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型,进而诱导农地流转市场的内涵式发

展.下文将采用实证分析检验理论推断.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５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CHFS是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的一项专门针对家庭层面金融信息的调查.在第一次调查之后,分别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进行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调查的样本量都显著增加,具有省级代表性.该数据的抽样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１)
将中国各县按人均GDP分为１０个等级,然后在每一等级中随机抽取县.(２)从样本县随机抽取社区

或村庄.(３)从样本社区或村庄随机抽取住户.在农村样本中,从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２０户农户.

２０１５年CHFS数据的总样本包括２９个省(不包括新疆和西藏)、３５３个县、１３７３个社区或村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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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３４１个样本家庭.农村样本包括１１６３５户农户,占样本总量的３１．２％.考虑到本文关注的是农地

产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分析对象被设定为发生农地流转的农地转出户.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

１３４８户农地转出户.
(二)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Y和R).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地流转市场转型,采用流转对象(Y)和流转租金(R)共
同刻画.参照现有研究,可以采用交易对象即熟人或亲戚来衡量非正式农地流转[１１].同时,本文也

采用农地租金来衡量农地流转的非正式特征.与农地转出对象相比,农地租金反映了农地流转市场

中价格机制是否有效运行.实际上,价格作为实现市场功能的重要手段已经被学界普遍认可[２２].从

理论上讲,稳定的农地产权减少了产权管制和租值耗散,有利于提高农地的使用和交易价值,继而增

加农地租金.此外,考虑到熟人和非熟人间交易可能均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易特征,利用农地租金

更能识别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关于熟人的界定,本文沿用仇童伟的做法[１４]:在２０１５年CHFS问

卷中,农地转入的来源被区分为本村普通农户、非本村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农民合作

社、村集体、公司或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本研究将本村普通农户设置为熟人,其余主体设置为非熟

人.其理由在于,中国农村是一个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构建的熟人社会,村庄内部的主体都是较为熟

悉的群体.对于包括村集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农民合作社等存在于本村或可能存在于本村

的组织,本研究将其归为非熟人.其理由在于,与普通农户不同,经济组织往往是出于营利性动机或

经营性目的而转入农地,不存在普通农户之间基于人情关系免费使用农地的情况.为了区分市场交

易和基于人情关系的交易,将它们归为非熟人一组是合理的.考虑到部分农地流转的租金形式为实

物,如稻谷,本研究按照当地该类农作物的农户出售价格(即省级农作物收购价格)进行折算,并平摊

到亩均农地租金之中.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地转出对象 １＝农地转出对象为熟人,０＝农地转出对象不是熟人 ０．６８９ ０．４６３
农地租金 转出户获得的农地租金(元/亩) ２５６．７４７ ３０８．６８２

核心自变量 农地承包合同 １＝拥有农地承包合同,０＝不拥有农地承包合同 ０．５５５ ０．４９７

家庭特征

是否从事商业 １＝农户从事商业,０＝农户不从事商业 ０．１０３ ０．３３４
是否拥有汽车 １＝农户拥有汽车,０＝农户没有汽车 ０．１３０ ０．３３６
活期存款 ２０１４年农户活期存款数额(元) ８４８８．１９２ ３２３７０．８６０
定期存款 ２０１４年农户定期存款数额(元) ５０２３．１８１ ３０９３３．３９０
非农劳动力 家庭非农业劳动力占比 ０．４３０ ０．３９３
农业机械价值 家庭农业机械设备的价值(元) ２７３７．９９４ １４１２８．６６０
宗族网络 １＝２０１４年家庭参与祭祖,０＝２０１４年家庭未参与祭祖 ０．７６１ ０．４２７
家庭成员为村干部 １＝家庭成员有村干部,０＝家庭成员无村干部 ０．０５２ ０．２２１

土地特征
家庭经营地块数 家庭实际经营的地块数(块) ０．７４５ ２．８０７
承包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面积(亩) ７．２２３ ９．１９３

村庄特征

村庄农地流转状况 村庄其他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 ０．２９８ ０．１９７
村庄道路状况

非常好 １＝村庄道路状况非常好,０＝其他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７
比较好 １＝村庄道路状况比较好,０＝其他 ０．５３２ ０．４９９
一般 １＝村庄道路状况一般,０＝其他 ０．３６３ ０．４８１
比较差 １＝村庄道路状况比较差,０＝其他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７
村庄劳动力非农转移状况 村庄其他农户非农劳动力占比的均值 ０．６８２ ０．１５７

区域虚拟变量 各省(区)的区域虚拟变量 － －

　　２．核心自变量(X).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农地产权,我们采用农地承包合同给予刻画.已有

研究将农地承包合同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为两类衡量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指标[２][２５].但相对而

言,农地承包合同的表征更为准确.其理由在于,我国农地产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法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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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排[２],国家赋权需要通过地方行政机构或村干部来实施.换言之,土地法律的颁布并不能说明

实际中的农地产权已经稳定或安全.农地承包合同表征了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农地发包关系,可以

较好地识别村庄层面的农地承包关系以及产权实施状况.此外,在２００７年物权法颁布后,村委会与

农民签订承包合同就意味着承包经营权的获取,无需登记即可取得物权.因此,签订农地承包合同可

以较好地体现农地产权的稳定性.

３．控制变量(D).参照现有文献[２][７],本文引入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和村庄特征等控制变量.家

庭特征包括农户是否从事商业、是否拥有汽车、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数额、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

价值、宗族网络,以及是否有家庭成员为村干部.土地特征包括家庭经营地块数和家庭承包地面积.
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农地流转状况、村庄道路状况和村庄劳动力市场非农转移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村
庄农地流转状况和村庄劳动力非农转移状况是根据同村其他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以及村庄其

他农户非农劳动力占比的均值进行的替代[２６].村庄道路状况则根据农户对本村道路交通建设的满

意度进行衡量,将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赋予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
非常差的含义.此外,各省(区)的区域虚拟变量也被引入估计模型.

(三)计量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地流转市场转型.需要检验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为检验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对象的影响,设置如下模型:

Yi＝β０＋β１Xi＋Diβ２＋εi (１)
其次,为分析农地产权对农地租金的影响,估计如下模型:

Ri＝ξ０＋ξ１Xi＋Diξ２＋εi (２)
最后,为进一步检验农地租金是否为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中间路径,本文也识别如下两个方程,

表达式如下:

Yi＝γ０＋γ１Ri＋Diγ２＋εi (３)

Yi＝δ０＋δ１Xi＋δ２Ri＋Diδ３＋εi (４)
式(１)~(４)中,Yi 表示农地转出对象,Ri 表示农地租金,Xi 表示农地产权稳定性,Di 表示由控制

变量组成的矩阵,包括家庭特征、农地特征和村庄特征等.εi 表示误差项,并假设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需要指出的是,农地租金与农地流转对象之间存在自选择问题.为此,本文利用村庄其他农地转

出户获得的平均租金作为工具变量.其理由在于,利用村庄层面的租金水平可以较好地预测农户转

出农地的价格.根据 Hart和 Moore(２００８)的理论,外部价格是拟定合约的重要参照系.一旦合约双

方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合约的稳定性将会受到破坏[１８].因此,在村庄内部,信息传递较为

充分的特点会促使农地转出价格趋同.
此外,农地产权变量的引入会引起内生性问题.特别考虑到,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往往容

易被遗漏变量问题所干扰,内生性问题较难避免.根据 Ma等的研究,村庄层面的农地产权指标可以

被用来充当农户个体产权特征的工具变量(即将村庄其他农户对土地调整预期的均值作为农户个体

的土地调整预期的工具变量)[２].此外,Jacoby等利用村干部是否召开调整土地的会议作为农户是

否经历农地调整的工具变量[２７].参考他们的做法,本研究利用村集体农地发包情况作为农地承包合

同的工具变量,即村庄其他农户获得农地承包合同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农地承包合同是二轮承包时村集体与农户签订的农地发包合同,距今近２０年.

即使部分地区的农地发包时间延后,距今也能达到１０多年.这首先表明,反向因果关系不存在于式

(１)到式(４)的估计中.其次,遗漏变量是一个并不确定的因素.从逻辑上说,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

农户特征不可能影响发生于１０多年前的农地承包合同签订.但是,既然农地承包合同是村集体与农

户签订的发包合同,那么作为农地发包方代理人的村干部和农户的关系就成为了农地承包合同签订

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类关系因素可能涉及农户在村庄中的关系网络、社会地位、家庭禀赋特征等,且
具有较强的时间稳定性,以至于可能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采用村庄层面的农地承包合同签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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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作为工具变量可以解决该问题.另外,村庄一些不变特征也可能影响当年的农地承包合同签订与

当前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状况,例如村庄地形或区位特征.囿于相关村庄变量缺失,本文构建了村庄

农地流转状况、村庄劳动力非农转移状况和道路状况的变量.其原因在于,这些变量反映了村庄和区

域某些不变因素对村庄要素市场的影响及基础设施状况.控制了这些因素,意味着村庄层面农地承

包合同签订与农户的流转行为之间的自选择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此外,村庄层面的农地发

包必须通过影响农户的产权安全,才能作用于他们的生产或交易行为.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村庄的农

地发包对当前农地流转的影响受到内生性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考虑式(１)、式(３)和式(４)中的因变量为二元变量,且本文的内生变量为二元变量,故参考

Blundell和Powell的做法[２８],使用扩展的Probit模型(Eprobit)来估计式(１)、式(３)和式(４);参考

Maitra和Rao的做法[２９],使用扩展的线性回归模型(Eregress)来估计式(２).
(四)农地产权与农地流转状况:基于宏观数据的描述

表２汇报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期间我国农地产权的整体状况.数据显示,全国农户拥有的农地承包

合同量从２００６年的２１３．８４９百万份,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１９．２７７百万份.类似的,全国农户拥有的农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则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９９．８１２百万份,增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３．００２百万份,这表明我国的农地

产权正变得更为稳定.尽管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农地调整引发了地权的不稳定,但 Deininger和Jin
发现,中国地区８０％以上的农户在２００４年就已经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２５].特别是在«土地管理

法»(１９９８)、«农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０２)和«物权法»(２００７)相继颁布和实施之后,我国的农地产权无论

在法律层面,还是实施层面,都已经较为稳定.
　表２ 中国农地产权发展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 单位:百万份

指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农地承包合同 ２１３．８４９ ２１４．５２１ ２２１．０４４ ２２１．９２１ ２２１．０２６ ２１９．２７７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１９９．８１２ ２０４．０６１ ２０７．３８７ ２０８．５４９ ２０５．９７６ ２０３．００２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农业农村部经管司,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

　　表３给出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的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农地流转率已从

２００６年的４．７４％上升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３５．１４％.这表明,我国农地流转在总量上已经达到了较高水

平.同时,发生在同村农户间的农地流转比例已从２００６年的６７．３３％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５５．１８％.这

表明,我国农地流转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但应该注意的是,近年来,发生在村庄内部的流转比例几

乎停止下降,仅从２０１４年的５５．３６％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５５．１８％.这表明,村庄内部的农地流转仍是我国

农地流转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表３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 单位:％

指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农地流转率 ４．７４ ８．８４ １４．６５ ２１．２４ ３０．３６ ３５．１４

同村农户流转面积占比 ６７．３３ ６４．５７ ６１．７５ ５９．７５ ５５．３６ ５５．１８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农业农村部经管司,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需要说明的是,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并未
按照交易双方所处地域区分农地流转,本文将转包、转让、互换界定为同村农户间的流转.这是因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三类
土地流转方式只能发生于同一村集体农户之间,而出租、股份合作等方式则指不同地域主体或农户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流转关系,有别
于同村农户之间的交易.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表４汇报了式(１)和式(２)的模型估计结果.首先,DurbinＧWuＧHausman(DWH)检验的结果显

示,表４的估计确实面临内生性问题.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WeakIVtest)和识别不足检验(Under
－identificationtest)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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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农地转出对象

估计１
农地租金(对数)

估计２
农地租金:熟人交易

估计３

核心自变量 农地承包合同 －０．９７６∗∗∗(０．１７９) ２．２８５∗∗∗(０．６３２) ０．６００∗(０．３５５)

家庭特征

是否从事商业 ０．０７２(０．１２５) ０．１５９(０．２２９) ０．０８７(０．１３２)
是否拥有汽车 －０．０５３(０．１１８) ０．０６４(０．２３２) ０．０７０(０．１５４)
活期存款(对数) －０．０１８∗∗(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０．０１０)
定期存款(对数)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非农劳动力 ０．０５７(０．０９５) ０．２１９(０．１８２) －０．０２３(０．０９９)
农业机械价值(对数) －０．０５２∗∗∗(０．０１５) ０．０４５(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０．０１８)
家庭属于宗族 －０．２３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２(０．１８７) ０．０３２(０．１０１)
家庭成员为村干部 ０．３８６(０．２５９) ０．３６９(０．４６５) ０．２６５(０．２２１)

土地特征
家庭经营地块数 －０．０６０∗∗∗(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０．０４４) ０．０６６∗∗(０．０３０)
承包地面积 －０．００６(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０．００５)

村庄特征

村庄农地流转状况 －０．９６８(０．２１５) ２．６１２∗∗∗(０．４０１) －０．１３０(０．２２７)
村庄道路状况

非常好 ０．２０２(０．３２５) －０．４６４(０．５８７) ０．１０１(０．２８５)
比较好 －０．０４９(０．２４４) ０．０７６(０．４１８) －０．０４８(０．１５７)
一般 －０．０８５(０．２４１) ０．１８８(０．４１１) －０．０６８(０．１４５)
村庄劳动力非农转移状况 －１．４２９∗∗∗(０．３５５) ０．０５(０．６３５) －０．５６７∗(０．３４１)

区域虚拟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２．５２５∗∗∗(０．４５２) ０．８８４(０．９５７) ４．６９７∗∗∗(０．６１８)
观测值 １３４８ １３４８ ４２８
DWHtest １５．８７３８∗∗∗ １０．１６６３∗∗∗ ５．１１７０∗∗

UnderＧidentificationtest ８６．１０５∗∗∗ ７２．６３２∗∗∗ ２２．４８４∗∗∗

WeakIVtest １０３．１６３ ８５．４０３ ２６．２３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以下表同.

　　首先,估计１的结果显示,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更可能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已有研究表

明,村庄内部的交易(即熟人间交易)往往伴随着较低的租金、更不规范的流转合同和更短的流转期

限[１７][１８].同时,熟人间的农地流转确实更少出于营利性动机,且伴随更低的农地租金.这些证据均

说明,当熟人间的交易面临较低的租金水平时,稳定的农地产权会促使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以
获得更高的租金收益.

其次,估计２的结果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提高农地经营权的交易价值.其原因在于,稳
定的农地产权赋予了农户更多自由使用和处置农地的权利,这有助于减少因产权管制而造成的租值

耗散,进而提高农地的使用价值.同时,强化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也有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和

促进农地流转合同的有效实施[２][２５].这里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强化农地产权还有利于提高农地的交

易价值.而且,随着农地租金水平的提高,也将有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之中.
最后,估计３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也会提高熟人间农地流转的租金水平.显然,

强化地权稳定性可以有效释放农地的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进而提高农地的生产和交易效率.尤其

是伴随着农村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市场交易逐步替代传统的熟人交易,村庄内部的流转交易也会不断

地向非人格化和市场化转变.这与Dixit所表达的理论逻辑相一致[１８].换句话说,我国农地流转市

场正发生着深刻变革,而地权改革则是其发生的重要推动因素.
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是否从事商业活动和是否拥有汽车对农地转出对象的影响不显著.原因

在于,从事商业或拥有汽车表明家庭对农地经营或交易的依赖性下降,农户将农地流转给谁并不显著

影响家庭收入;活期存款越多的农户越可能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这意味着富裕的农户更可能选择市

场型交易;农业机械的投入意味着沉没成本提高,那么农户可能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以获得更高的租

金;宗族网络给予农户更大的谈判能力和合约执行的稳定性,使得他们更青睐于与外来承租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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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细碎的农地,使得本村的农户经营成本越高,相反,外村租户由于成片租赁,更可能转入细碎的地

块;越大的农地面积意味着越低的细碎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农地租金;村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有助于

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
(二)农地租金是否是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中间路径

为识别农地租金对农地产权作用的中介效应,在表４中估计１的基础上,表５分别汇报了农地租

金对农地转出对象的影响,以及同时引入农地承包合同和农地租金的模型,即模型(３)和模型(４)的估

计结果.首先,从估计１的结果来看,农地租金水平提高,会使得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实际上,
已有研究已经表明,非熟人间的农地流转伴随着更高的农地租金[１３].那么很显然,农地租金水平提

高,尤其是村庄层面租金水平提高,往往意味着村庄非熟人交易更为频繁.在这种情形下,农户往往

会因为高租金而将农地流转给外村农户或其他主体.估计２同时引入农地承包合同和农地租金两个

变量,二者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促进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结合表４中估计１与表５中估计１的结

果,可以发现,农地租金是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的,当表４中的估

计１仅引入农地承包合同时,其对农地转出对象的边际影响为－０．１３５.再引入农地租金变量后(表５
中第２列),农地承包合同对农地转出对象的边际影响变为－０．０６２③ .这表明,农地租金至少可解释

农地产权对农地交易对象５０％以上的作用效果.
　　　　　　　表５ 农地租金对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农地转出对象

估计１ 估计２

核心自变量
农地承包合同 －０．５６６∗∗∗(０．２１２)

农地租金(对数) －０．２８２∗∗∗(０．０３５) －０．０２６∗∗∗(０．０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３．０９８∗∗∗(０．４９２) ３．４８２∗∗∗(０．５０３)
观测值 １３４８ １３４８
UnderＧidentificationtest ２０６．２８２∗∗∗ ６３．５００∗∗∗

WeakIVtest ３６４．３２９ ３８．９２５

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呈现,以下表同.

　　在寻求流转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农地租金水平越接近,转出户就更可能在熟人和非熟人之间进

行无差异的选择.一旦熟人间和非熟人间的农地流转租金趋同,那么农地产权的差异化影响也会收

敛.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提高会进一步诱发熟人间农地租金水平增加,有理由认为农地流转市场将逐

渐由原先的“二元结构”,逐渐演变为一体化的市场.
(三)稳健性检验１:替换样本的再估计

上文的估计将转出户作为全样本,使得我们无法识别农地产权是否可以有效激励熟人间的农地

流转.为此,本研究将无流转户与那些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的农户合并为新的分析样本.熟人交易又

区分为三类样本:(１)与熟人交易的转出户;(２)出于营利性动机与熟人交易的转出户;(３)出于非营利

性动机与熟人交易的转出户.在２０１５年CHFS问卷中,农户转出耕地的原因包括收入因素、居住地

转移、其他村民带动、村集体推动、家庭不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在其他选项中,存在大量农户将农

地赠予亲戚或熟人免费耕种,本文将这类农户的流转动机归为非营利性动机.由于居住地转移和家

庭不从事农业生产难以识别农户动机,故对照租金水平,将获取接近于零租金的农户的动机归为非营

利性动机,此外则全部归为营利性动机.三类样本对应的因变量设置见表６.考虑到因变量和农地

产权变量均为二元变量,本研究使用拓展的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首先,估计１表明,与无流转农户相比,稳定的农地产权并不会促使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正

如仇童伟等的研究所描述的,熟人间的流转有接近５０％是出于非营利性动机,且伴随着接近于０的

农地租金[４].这使得稳定的农地产权所赋予农户的处置权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其次,估计２表明,与
无流转农户相比,稳定的农地产权会激励农户出于营利性动机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最后,估计３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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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农地产权对无流转农户与出于非营利性动机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的农户无差异化影响.这再次表

明,农地产权的作用在于激励出于营利性动机的农地流转,而对于那些以馈赠或无偿赠予形式发生的

农地流转无显著影响.
　表６ 稳健性检验１:基于流转户与无流转户的比较

变量

因变量:１＝熟人交易,
０＝无流转

因变量:１＝熟人交易且
营利性动机,０＝无流转

因变量:１＝熟人交易且
无营利性动机,０＝无流转

估计１ 估计２ 估计３

核心自变量:农地承包合同 ０．１２０(０．１３１) ０．２７６∗(０．１６１) －０．０８７(０．１５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１４３∗∗∗(０．３１６) －３．４０４∗∗∗(０．３６６) －３．０２５∗∗∗(０．４２０)
观测值 ７７７６ ７３５１ ７２７６
Underidentificationtest ６５４．３８８∗∗∗ ６０８．０２４∗∗∗ ６２４．６７８∗∗∗

WeakIVtest ８７５．２８７ ８１１．７４０ ８３２．４７７

　　(四)稳健性检验２: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的再估计

这里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重新估计农地产权对非正式农地流转的影响.PSM 建立在反

事实框架之上,使用PSM 的关键是构建合适的控制组和实验组.为此,使用表１中的控制变量匹配

控制组和实验组,将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设定为实验组,不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设定为控制

组.同时采用 NearestNeighbor、Kernel和Stratification三种匹配策略估计了农地产权的平均处理

效应(ATT).与村庄层面的工具变量不同,表７中的分组变量为农户是否持有农地承包合同,这有

助于识别农地承包合同是否是一个内生变量.如果个体层面变量的估计系数与采用村庄层面工具变

量的估计系数一致,可以说明遗漏变量问题并不严重.
表７汇报了利用PSM 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更可能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这与表４中估计１的结果保持一致.同时,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转

出户获得更高的农地租金.由上述两方面发现可以推出,将农地流转给非熟人的农户更可能获得更

高的农地租金,这一推论与表４中的统计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于熟人间的农地流

转,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更可能获得更高的农地租金,这与表４中估计３的结果一致.上述估计

表明,农地承包合同对农地租金和农地流转对象的影响并未受到遗漏个体层面变量的严重影响.
　表７ 稳健性检验２:利用PSM 的再估计

变量 匹配方式 ATT t

农地转出对象

NearestNeighbor －０．１３６∗∗∗ －４．４５７
Kernel －０．１３６∗∗∗ －５．８４２

Stratification －０．１２７∗∗∗ －１３．７６９

农地租金(对数)
NearestNeighbor ０．６８４∗∗∗ ３．１９２

Kernel ０．８０３∗∗∗ ４．３３３
Stratification ０．６８５∗∗∗ １１．７５６

农地租金(对数):熟人交易

NearestNeighbor ０．３０２∗ １．７３５
Kernel ０．５７７∗∗∗ ２．９７９

Stratification ０．４５６∗∗ ２．４１３

　　(五)稳健性检验３:替换农地租金的再估计

实证检验中另一个内生性的来源为测量误差.农地租金的测量可能受到当地经济水平、农作物

种植类型以及调查员计算等因素的干扰,进而产生偏差.为此,本文采用营利性动机指标(１＝营利性

动机,０＝非营利性动机)给予替换.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利润最大化,那么任何出于

非营利性动机的交易都不应该被归为市场交易范畴.表８汇报了替换农地租金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表８估计１的结果表明,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更可能出于营利性动机而转出农地.估计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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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则表明,拥有农地承包合同的农户,即使将农地流转给熟人,也更可能是出于营利性动机.上

述发现分别与表４中的估计１和估计３的结果保持一致.此外,估计３汇报了营利性动机对农地转

出对象的影响④ .结果表明,出于营利性动机转出农地的农户更可能与非熟人达成交易.进一步地,
估计４同时引入农地承包合同和农地租金两个变量,二者均对农地转出对象存在显著影响.这表明,
营利性动机也是农地产权影响农地交易对象的重要路径.上述结果与农地租金的分析保持一致,说
明本文不存在测量误差问题.
　表８ 稳健性检验３:用营利性动机替换农地租金

变量
营利性动机

估计１

营利性动机:熟人交易

估计２

农地转出对象

估计３ 估计４

核心自变量
农地承包合同 ０．８３９∗∗∗(０．２４５) ０．５０７∗(０．３０７) －０．６４３∗∗∗(０．１９１)
营利性动机 －１．９３１∗∗∗(０．２３６) －１．７９１∗∗∗(０．２５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００８∗∗(０．５２１) －１．２３５∗(０．６４６) ２．５６４∗∗∗(０．２２２) ３．０４８∗∗∗(０．４１１)
观测值 １３４８ ９２５ １３４８ １３４８
UnderＧidentificationtest ８３．０２２∗∗∗ ７４．８２９∗∗∗ １２５．７３２∗∗∗ ６７．５００∗∗∗

WeakIVtest ９９．０６５ ９７．６３８ １５９．８５０ ３８．９２５

　　(六)进一步分析:基于２０１９年广州南沙区调查数据的证据

本文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在于,熟人交易是以发生在同村农户之间的流转加以表征的.但是,

CHFS数据中村庄是行政村,易高估亲友或朋友间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为此,本文利用一套２０１９年

调研完成的数据描述了不同流转对象对应的特征.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９年７月,课题组对广州南

沙区的万顷沙镇、东涌镇、大岗镇、榄核镇、横沥镇、黄阁镇的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最终,课题组获取

了６个乡镇,８７个行政村,１７９２户农户的信息.其中,农地转出户的样本量为７１８.统计结果见表９.
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将农地流转给亲友、本村农户和其他主体的农户占比分别为２７．０９％、

４８．４７％和２７．４４％;第二,租出给亲友的农地,６９．９４％被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租出给本村农户和其他

主体的农地,分别有７９．８９％和８７．３１％被用于种植经济作物.这表明,农地流转“差序格局”造成了程

度不断提高的农地非粮化;第三,亲友、本村农户和其他主体对应的农地租金分别为１０２２．４４元/亩、

１２０５．２９元/亩和１８９８．３６元/亩.这一方面验证了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表明熟人

之间的租金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如果剔除亲友间零租金的样本,那么熟人间与非熟人间的农地租

金将趋同.
此外,表９也汇报了不同流转对象对应的流转合同类型和流转期限.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农

地流转具有口头合约普遍、流转期限短期化等特征.表９显示,将农地流转给亲友、本村农户和其他

主体的转出户,分别有５０．２９％、６２．０７％和８０．７１％与对方签订了书面合同.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具

有一致性,但熟人间农地流转的书面合同比例大幅增加.此外,与亲友发生的农地交易中,仅有

３５．８４％的流转期限为１年或不定期.与本村农户和其他主体发生的农地交易,分别有１８．３９％和

１４．２１％的流转期限为１年或不定期.这说明,农地流转合同的规范化程度在提高,空合约的占比也

在下降.
　表９ 农地转出对象对应的经济特征(N＝７１８)

农地转出对象
占样本比重

(％)
流转农地种植类型

(％)
农地租金
(元/亩)

农地流转合同
(％)

农地流转期限
(％)

亲友 ２７．０９ ６９．９４ １０２２．４４ ５０．２９ ３５．８４
本村农户 ４８．４７ ７９．８９ １２０５．２９ ６２．０７ １８．３９
其他主体 ２７．４４ ８７．３１ １８９８．３６ ８０．７１ １４．２１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调查;流转农地种植类型分为经济作物(赋值１)和粮食作物(赋值０);农地租金为每亩农地的年租金;农地流
转合同分为书面合同(赋值１)和非书面合同(赋值０);农地流转期限分为小于一年或不定期(赋值１)和大于１年(赋值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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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２０１５年CHFS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

明,稳定的农地产权将促进非熟人间的农地流转.其原因在于,非熟人间的交易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农

地租金.进一步的证据显示,稳定的农地产权也会激励熟人间营利性交易的发生.我们还发现,拥有

农地承包合同的转出户在农地流转中获得了更高的租金,该结论对于熟人间农地流转依然成立.农

地租金是农地产权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可以解释农地产权对农地交易对象５０％以上的影响.本文

研究表明,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已经处于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伴随着新一轮地权改革的实施,更多发

生于熟人网络中的农地流转将呈现非人格化和市场化趋势.
这对于理解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农地流转市场

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虽然以往研究多以农地流转市场的非人格化特征普遍为依据,提出应该更

多地引入外部主体,以提高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但事实表明,当前的农地流转市场,尤其是熟人

间的农地流转已经具备典型的市场化特征.熟人间交易呈现的营利性动机、较高的农地租金,正在使

得农地流转市场从原来的“二元结构”朝“一元结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地流转的规模增长

在近年趋于平缓,试图通过新一轮地权改革持续刺激农地流转的规模增加可能难有起色.在上述背

景下,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更应该注重结构调整,秉持“总量稳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加大对熟人网

络中交易的扶持,拓宽农地市场的发展思路.通过进一步强化农地的抵押、使用等权能,提高农地经

营权的交易价值和市场的交易活力.
但是,农地流转市场结构转型的潜在风险也是明显存在的.其一,强化农地交易权,将关系型交

易卷入市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乡村的关系治理和德治等传统秩序将不断瓦解.与城市的法制治理

不同,我国的乡村分散,法律执行的成本和难度都相对较高.传统乡村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村庄内部的熟人关系网络和非市场秩序.因此,如何既推进地权改革,又保留乡村的自我治

理传统,是农村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其二,地权改革推动熟人交易的租金水平提高,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农业经营成本.当前,我国已进入农业经营高成本阶段.伴随地权改革和农地交易市场的活跃,
农地经营权的交易价值会不断提高,进而干扰农业经营的可持续性.这不仅会降低市场对农地资源

的配置效率,也不利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其三,本研究虽然认为农地产权有利于提高农地的

使用价值及其可交易性,但是,产权作用发挥是具有情景依赖性的.对于那些质量好、区位条件优越

的地块,其经营价值会带动交易的发生,促进市场化交易和规模化经营.但是,对于那些禀赋条件较

差的农地,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被撂荒或闲置,这对于耕地资源本就紧张的我国而言,
可能造成农业生产能力的破坏.

综上所述,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确呈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尤其是熟人间的交易,其租金水平和规

范化程度已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农地产权改革则对这一趋势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正如上文所

言,农地产权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转型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在农地流转规模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通
过调整农地流转市场的结构,挖掘市场潜力,又可能造成农村治理秩序被市场因素所取代.而且,这
一趋势在目前已经相当明显.因此,如何审慎看待通过产权改革提高农村要素的可交易性和市场化

特征,是农村改革决策者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仅是列举了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可

能面临的风险,尚需要更多的研究对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逻辑、特征、趋势,以及正在或将会产生的社

会影响进行系统性考察.这不仅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农村正在实施的其他

政策改革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本文也为深化交易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熟人交易作为人类社会最原始的交易形式,其具

有较低的交易费用,但其效率及产生的经济效益则显著低于市场交易.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入和人们

对要素配置权利的加强,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将不断显现,但这一过程是相对漫长的.中国农地流转市

场发展了近２０年,仍然保留着大量非营利性交易.很显然,规范化的市场建构和组织实施需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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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本,由此证明了经典交易发展理论的推断.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非市场交易并

没有彻底消失,也不会彻底消失.其原因在于,市场交易并非维系人类发展的唯一交易形式.人们需

要通过熟人间的互动,维系信任关系,强化关系产权,防止由市场和政策造成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
关系型交易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情感传递和交流的媒介.因此,区分不同交易的性质及其独立性,平
衡经济发展目标和文化传统诉求,以及发挥后者对前者的支持作用,将是人类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不

得不解决的关键问题.

注释:

①关于农地流转市场中租金形成的参照系特性,作者的前期研究通过借鉴 Hart的理论,构建了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
果表明,Hart的参照系理论在农地流转市场中依然成立.

②这里不考虑熟人间出于非营利性动机进行的农地流转,因为那部分交易并不具备实现农地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特点.
③这两个系数通过求边际影响得出,即利用STATA中的 margins命令.
④与农地租金的处理类似,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村庄出于营利性动机转出农地的农户比例作为农户营利性动机的

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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